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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鼓勵並表揚本校積極投入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與服務之專任教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投入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與服務達一學年之專任教師，且未支領計畫主持人費、共同主持人費、協同主持人費，具有具體貢獻或優良事蹟，得依據參與程度，經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主持人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所屬學術單位一級主管或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推薦，申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獎勵」，並提送本校「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審議。
三、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中心主任推派「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當然委員3至5名，就當學年度被推薦申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獎勵」之教師提送的相關資料進行初審評選，並將評分結果連同申請時之推薦意見一併送交「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進行決審參考。經該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遴選出該學年度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人選，陳請校長核定。
四、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依「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核給獎勵金並獲頒贈獎狀乙紙。績優教師獎勵項目、名額及點數如下：  
(一) 特優獎：名額一至二名，獎勵點數六十點。 
(二) 優良獎：名額三至五名，獎勵點數四十點。 
(三) 甲等獎：名額七至九名，獎勵點數二十點。 
本要點之獎勵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惟已獲核定支領特殊優秀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者，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僅頒予獎狀表揚。
五、「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獎勵」每學年度辦理一次，申請人應檢附申請表格及相關資料之紙本一份與電子檔，於公告期間提出獎勵申請。表格與資料內容限陳列申請當學年度之社會實踐成果，申請表及相關表件由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訂定之。
六、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